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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钦州市2021年第四季度全市建筑市场暨建筑工程质量
安全层级监督检查的通报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区）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各在建工程建设、监理、施工单位：
2021年12月8至10日，我局组织开展了我市2021年第四季度全市建筑市场暨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层级监督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检查主要内容为今年第四季度尤其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期间全市房建市政工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管情况、在建工程疫情防控情况、“桂建通”实名制平台录入情况及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实情况、扬尘治理等方面。对市区、钦北区、浦北县共6个在建工程进行了专项检查。共发出停工整改建议书1份，限期整改建议书5份。
本次检查通过抽检项目所反映情况加大了对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日常履职情况的考核，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明确由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督促落实整改并进行复核，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压实行业监管责任。
二、存在问题
调研发现，市区和各县（区）在疫情防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质量管控、安全文明施工扬尘治理、建筑市场秩序及参建各方履职等五方面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
（1） “桂建通”实名制平台录入及农民工工资支付方面。
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质量安全监督机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工作继续稳步推进，在实名信息采集、工资银行代发、工地考勤方面不断取得显著成效。但部分工程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 个别项目未能提供建设单位工程款支付担保相关资料。
2. 部分项目施工日志未详细描述进场人员人数，与用工花名册人数、考勤表人数不一致。
3. 大部分项目桂建通平台上显示项目经理、安全员、总监理工程师近一个月考勤率均不足80%，且有部分项目项目管理人员信息未录入桂建通平台。
（2） 质量管控方面。
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治理工作持续取得成效，但是部分工程现场仍存在一些问题：
1. 钢筋工程：部分箍筋弯钩角度和平直段长度不符合要求，构造柱钢筋上部箍筋未加密；个别部位预留构造柱钢筋偏位。
2. 砌体工程：部分项目砂浆现场搅拌无计量设备；个别项目未提供砌体进场材料报审、试验报告；现场混凝土加气砌块堆放未采取防雨措施。
3. 混凝土工程：个别项目混凝土施工记录未填写试块编号和抗压强度值；部分项目未制定同养试块留置方案，同养试块未放置在代表构件附近；局部柱、梁、剪力墙蜂窝麻面未处理，局部楼梯混凝土破损未修复。
4. 监督抽测情况：
结构砼实体强度抽测情况：抽测了6个工程，19个构件（柱或剪力墙、节点、梁），设计强度等级区间为C25-C50，实测强度推定值均达到设计等级要求。
（3） 安全文明施工扬尘治理方面。
在建项目中的深基坑、高大模板等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和临时活动板房、人货两用施工电梯等，在工程施工中普遍受到有效管控；电梯井洞口水平防护模板、临边防护栏杆等防高处坠落的安全防护措施普遍设置。工地文明施工水平不断提高，抑尘措施持续完善、成效显著，基本达到量化目标要求。但是部分工程现场仍存在一些不足：
1. 消防方面：个别项目消防箱无水带水枪，楼层灭火器缺失；未设置临时消防立管或临时消防立管管径不满足规范要求；施工用水与消防用水共用。
2. 施工用电：个别项目日常巡检记录缺失；未能提供电工特种作业证；未能提供配电设备、设施合格证书及进场报审手续；钢筋加工场用电设备外壳接了PE线，又在用电设备外露（金属外壳）部分做保护接地。
3. 脚手架：个别项目未能提供架体配件进场验收记录、合格证及扣件抽样复试报告；作业层架体安全网搭设未与施工进度同步；作业层未满铺脚手板；施工电梯停层平台搭设与外架相连；外架开口处未设置横向斜撑。
4. 高空作业：部分楼层电梯井竖直洞口无防护，水平洞口防护不严；部分楼层楼梯临边防护栏杆缺失。
5. 模板支撑：个别项目模板支撑局部与外架相连；楼梯模板支撑立杆未垂直于踏步面；未保持至少两层完整的支撑体系；无混凝土浇筑时对支撑体系进行监测情况记录。
6. 危大工程：部分项目未能提供危大工程清单及台账；无专项施工方案交底；无危大工程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履职记录；无安全巡视记录。
7. 起重机械：部分塔式起重机标准节螺栓不足3牙丝；部分塔式起重机基础泡水；部分施工电梯标准节螺杆反向安装；施工电梯天窗行程开关失灵。
8. 扬尘治理：部分项目现场主要道路未硬化，道路泥泞；施工现场部分裸露泥土未采取覆盖措施；个别项目未安装扬尘监控设备，数据未接入建筑工地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系统。
（4） 基本建设程序及参建各方履职方面。
部分项目的公司季检、月检或项目部周检内容不全；未设立安全文明措施费专用账户及费用使用台账；未制作实物样板，未落实样板引路制度；项目管理人员（项目经理、安全员、总监、监理人员）无现场履职记录；企业工程质量安全手册编制内容不全，无针对性。
四、处理意见
（一）本次检查发现存在的问题，检查组均已建议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发出书面整改通知书，责令责任单位限期落实整改。企业整改报告报送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复查合格后，报送至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二）经统计，本次抽查的6个项目，均未按照规定时间报送至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现对6个项目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进行通报批评（详见附件），并由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动态扣分，扣分情况于2022年2月18日前反馈我局质安科。
（三）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督促受整改项目按整改建议书时间节点报送整改材料至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自2022年起，连续2次抽查辖区内项目未按时间报送整改报告，将对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通报批评，酌情扣减当年安全生产和消防考核工作指标分数。

附件：未按整改建议书时间整改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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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未按整改建议书时间整改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1
	浦北碧桂园项目一期13#、15#楼
	沈阳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建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2
	益海·现代豪庭9#楼及地下室
	广西联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益建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
	康瑞九颂金尊府
	福建翁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拓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
	灵山汽车城（领秀城）35#~36#楼及地下室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
	钦北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钦北区长田街道办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2#楼
	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6
	舜杰·康桥1209三期11#楼工程
	钦州市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桂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质安监站，本局质安科、建管科、办存。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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